
智行理财网
简述融资租赁合同变更的条件(融资租赁变更承租人)

融资租赁作为集融资与融物为一体的现代金融业的组成部分，解决了中小企业、
个体经营融资难的问题，拓宽了融资渠道，对于区域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。随
着我国融资租赁行业的兴起与发展，所伴生的法律纠纷和问题也逐步显现，我国
民法典第745条首次明确了“出租人对租赁物享有的所有权，未经登记，不得对
抗善意第三人”，最高人民法院也相应修正了《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
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》。通过检视闵行法院2018至2020年审结的融资租赁纠纷
案件反映出来的共性问题及其成因，以期通过多种途径完善融资租赁公司经营规
范、行业规范、监管抓手，共同促进行业良性有序发展。

2.具体结案方式

从三年审结的1379件民初案件结案方式来看：判决948件，占比68.75%；调解9
3件，占比6.74%；撤诉（含按撤诉）330件，占比23.93%；移送其他法院管辖
7件、裁定驳回起诉1件。其中，44件判决案件（标的额30，838，374.88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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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告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，二审结案方式分别为：判决维持14件、改判15件、
调解3件、按撤回上诉处理8件、撤回上诉1件、发回重审1件，目前仍在二审审理
中2件。（见图2）

其中，有124件在诉讼中出现不同法定事由：采用公告送达占比高达58.87%；处
理管辖异议占比14.52%；提出新证据占比12.1%；中止占比10.48%；审限延长
及需要鉴定占比4.03%。（见图4）

（二）特征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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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出租人“少数公司集中涉诉”

样本案件共涉及21家租赁公司，案件数量由高到低的主要几家公司依次为：盛世
大联公司560件、至正公司316件、汇通公司190件、一汽公司124件；另外10件
涉及其他单一公司。（见图6）

表1 融资租赁公司股东性质

公司股东多系港资背景或设立在境外的离岸公司，是出于融资租赁行业准入、工
商设立、税务、公司管理角度设计的。

3.承租人“地域分布十分广泛”

仅有少数个案中的融资租赁物的品种并非为车辆，难以反映出类案特征，具体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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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罗列如下：（1）涂布机；（2）烘箱、水洗机等；（3）胶印机；（4）炉具；
（5）大型机器设备；（6）冷藏库；（7）智能服装吊挂系统；（8）生化分析仪
器；（9）换热器、泵机等。

二、问题：出租人滥用合同优势地位与足额受偿风险之间的矛盾

（一）出租人经营活动不规范

表3 合同约定送达地址情况

承租人一般难以对该条款引起重视，极易导致诉讼材料推定送达但自然人并未实
际收到材料的情况，实质性影响到承租人诉讼权利。

（二）违约处理方式引发纠纷

1.出租人肆意选择管辖法院

（1）融资租赁公司注
册地与管辖法院所在地大多都不同。
样本案件中，仅有4家公司注册地址位于闵行区，涉及案件仅72件，占已结案件
比例低至5.22%；其余17家公司注册地址均不在闵行，除了前述提及的1家和鹰
公司合同披露经营地址位于闵行之外，剩余16家公司注册地、实际经营地均不在
闵行，相关案件与闵行法院之间的管辖连接点仅仅源于合同约定的签订地。

（2）约定签订地法
院管辖或致被告缺席审理的可能性增大
。
超过80%的样本案件管辖依据都表述类似为“合同签订地闵行区法院管辖”，以
盛世大联公司为例（注册地浦东自贸区），所涉560件案件中仅21件被告本人或
代理人到庭应诉，其余案件为被告未到庭或部分被告未到庭而缺席审理，比例高
达96%。又以案件数量次多的至正公司为例（注册地位于普陀区），316件案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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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仅有38件被告本人或代理人到庭应诉，缺席审理的比例高达88%。（见图9）

如图示，同样历时时间车辆折损价格存在较大范围波动：如车辆交付到取回历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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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个月，合同总额16万元，但最终售车价仅7万元；又如，历时6个月折损价格从
3万元到9万元不等。更有甚者，在某些案件中，车辆“评估收购价格”为8万元
，但是实际出售价格为6万余元、出售评估价格为9.6万元但出售价格仅为4.5万
元。

（三）胜诉后足额受偿率较低

1.执行效果较差

样本案件中，虽然融资租赁公司的胜诉率较高，但最终执行到位的案件还不到10
%，执行到位标的不到2%，如何切实保障案件实际处理效果，既对原告风控管理
是个挑战，也对司法审执照效来说是亟待解决的问题。（见图11）

2.担保方式单一

从租赁物取回来说，虽然车辆安装了GPS装置，但出租人也并非100%能够成功
取回。以至正公司为例，41件案件未能取回车辆（其中5件车辆失联、1件车辆损
毁、2件车辆被公安扣押）。（见图13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/ 7



智行理财网
简述融资租赁合同变更的条件(融资租赁变更承租人)

Powered by TCPDF (www.tcpdf.org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/ 7

http://www.tcpdf.org

